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胡佳瑶

本报讯 某大型网络超市线

下物流配送点站长利用职权， 伪

造虚假合同， 私吞公司房屋租赁

资金 22 万余元， 涉嫌刑事犯罪。

近日， 经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起

公诉， 黄浦区人民法院判决李某

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 9 个

月 ， 缓刑 1 年 ， 并处罚金 1 万

元。

被告人李某是某大型网络超

市线下物流配送点站长， 负责网

点日常管理工作， 包括线下网点

选址 、 门店人员招聘等 。 2019

年 5 月， 李某所处的莘庄物流配

送点租房合同到期， 作为站长， 李

某有重新选址以及代表公司与房东

签合同的权利。 他供述： “我就想

通过站长的职务便利， 通过 ‘阴阳

合同’ 的形式赚取租金差价。”

于是， 李某伙同妻子以收取公

司年终分红为名向妻子好友李琴

（化名） 借来身份证以及银行卡复

印件， 将李琴包装成假房东， 与公

司续签一年该网点租赁合同。 后又

自己伪造公司公章， 代表公司与真

实房东签订内容一致、 金额较低的

合同 ， 以此谋取其中差价 。 2020

年 5 月， 该网点租金涨价， 李某通

过房产公司寻得一处位于松江的价

格更低新网点地址。 李某又如法炮

制 ， 继续侵占公司租房资金 。 然

而 ，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 2021

年， 公司财务发现李某提供的是假

发票， 同时， 又有多名物流配送点

站长实施相同作案手法， 本案遂案

发。

经审查 ， 2019 年 5 月至 2021

年 11 月期间， 李某借助上述手段

共计侵占公司钱款 22 万余元。 今

年 1 月 13 日， 黄浦检察院对李某

以涉嫌职务侵占罪提起公诉。 法庭

上， 公诉人当庭宣读、 出示了相关

证人证言、 银行流水、 房屋租赁使

用合同、 审计报告等证据。 在事实

面前， 李某自愿认罪认罚， 并退赔

所有违法所得。

“静止”的船被撞为何要担责？

海事法院受理一起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

□记者 陈友敏 通讯员 姜圣芃

繁忙的洋山深水港码头， 一艘

停泊卸货的轮船， 被一旁的离泊船

在 “倒车” 驶离过程中碰撞， 导致

船体部分损坏。 “静止” 的停泊船

认为 “运动” 的离泊船应担责， 离

泊船却认为事故因对方船后到泊位

主动并靠而引发。 双方为此产生纠

纷， 诉至法院。

上海海事法院受理了这起船舶

碰撞损害责任纠纷， 充分调查了事

故发生前后的全过程， 作出了一审

判决， 判令离泊船应承担 70%的碰

撞责任， 停泊船应承担 30%的碰撞

责任。 宣判后， 双方均未上诉， 判

决已生效。

发生碰撞：

落潮时“倒车” 造成事故

2020 年 6 月 ， 被告某海运公

司所有的天一轮（化名）， 自舟山

大衢山开航， 装载碎石， 抵达大洋

山大山塘临时装卸作业点， 船首顶

靠码头， 船身垂直于码头， 船首左

右及船尾左右各出一根缆绳， 系固

于码头缆桩， 靠妥后开始卸货。 3

个半小时后， 原告船务工程公司光

租的大洋轮（化名） 抵达， 并靠在

天一轮右舷， 同样以船首顶靠码头

的方式靠泊。

在并靠过程中 ， 天一轮特地

将船尾右舷系固于码头缆桩的缆

绳解掉 ， 以便于大洋轮船尾左舷

缆绳系固在天一轮船尾右舷 。 凌

晨 1 时许 ， 先到的天一轮卸货作

业结束准备离泊 ， 并通知了大洋

轮， 大洋轮将船尾左舷缆绳从天一

轮解离。

随后 ， 天一轮准备先倒车后

退， 待船首离开大洋轮船尾一定距

离后右转驶离 。 不料 ， 当时正值

急落潮 ， 流速快 ， 大山塘临时装

卸作业点只是临时作业点 ， 附近

有碍航礁石 ， 故船舶操纵水域受

限 。 天一轮船长在倒车时发现 ，

由于船尾的障碍物阻碍 ， 船体无

法后退到和大洋轮错开一定距离

再右转 。 于是天一轮采取进车左

转措施， 船舶在流及自身动力的作

用下， 右舷船尾压向大洋轮， 不仅造

成碰擦， 还致使大洋轮右移后搁浅在

右侧礁石上。

庭审中， 双方就碰撞责任比例展

开了激烈的辩论。

原告船务工程公司诉称， 洋山深

水港海事局出具事故调查结论书认

定 ， 被告所有的天一轮承担主要责

任， 原告大洋轮承担次要责任， 被告

应至少承担 90%的责任。

被告海运公司辩称， 海事局认定

碰撞责任为主次责任， 原告主张被告

承担 90%的责任显然与事故认定结论

相悖， 即便存在损失， 也应是分别承

担 40%和 60%的责任。

法院判决：

梳理案件完整过程定分止争

上海海事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关

于碰撞责任， 本案碰撞事故系发生于

事前沟通且明确同意并靠的两船之

间， 有别于 “陌生” 两船间的碰撞；

碰撞前， 天一轮先已抵达， 大洋轮而

后抵达， 并在明知天一轮已靠泊卸货

的情况下， 依然选择在其右舷并靠，

天一轮还特地将船尾右舷系固于码头

缆桩的缆绳解掉， 以便大洋轮船尾左

舷缆绳系固在天一轮船尾右舷， 双方

已在事实上形成同意并靠并相互配合

的关系， 两船应对可能发生的额外安

全风险有所预估。

法院同时认为， 案涉两船对本案

碰撞及其损害结果均具有过错； 天一

轮系主动船、 相对运动船、 离泊船，

未选择适当离泊时机 ， 离泊操作不

当， 违反了 《1972 年国际海上避碰

规则》 （以下简称 《避碰规则》） 第

五条、 第七条的规定， 且系该船的行

动直接引发了碰撞和挤压； 大洋轮虽

系被动船、 相对静止船、 停泊船， 但

仍违反了 《避碰规则 》 第五条的规

定， 应承担碰撞责任； 综合双方的过

错程度、 违反 《避碰规则》 的情形以

及其行为对碰撞结果原因力的大小，

天一轮应承担 70%的碰撞责任， 大洋

轮应承担 30%的碰撞责任。

据此， 法院遂判令被告以 70%的

责任比例承担原告未获保险赔偿的船

舶修理费损失及相应利息。 宣判后，

双方均未上诉， 判决已生效。

□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法治报通讯员 沈会川

服务协议约定的是 “育婴

员”，提供服务的却是“母婴护理

员”， 宝妈怒将育婴机构诉至法

院。近日，闵行区人民法院开庭审

理了这样一起案件， 法院经审理

后认为， 育婴机构指派不具有育

婴员资格证书的人员提供育婴服

务，违反双方约定，构成欺诈，应

承担“退一赔三”的法律责任。

孩子受伤，意外发现

服务人员无资质

2021 年 ， 王女士与某育婴

机构签订 《育婴师服务委托协

议》， 定制了育婴服务。 在前后

近一年的时间内， 育婴机构先后

指派了 6 名服务人员为王女士提

供服务。

2022 年年初，因服务人员何

某看护不当， 王女士的孩子从电

梯上翻落， 王女士在与育婴机构

沟通过程中发现， 育婴机构指派

的部分服务人员不具有育婴员资

格证书，于是王女士诉至法院。

王女士认为协议约定的 “育

婴师” 指的是符合国家职业技能

标准并持有育婴员资格证书的人

员， 然而育婴机构指派母婴护理

员冒充育婴员， 构成欺诈， 应承

担 “退一赔三” 的责任。 同时要

求赔偿孩子受伤的相关医疗费、

交通费等。

对此 ， 育婴护理机构则辩

称， 指派的大部分人员持有育婴

员资格证书， 少数几位虽不是育

婴员， 但系母婴护理员， 亦属于

合同中约定的 “育婴师” 范畴，

有能力提供育婴服务， 故不构成

欺诈。

法院：育婴机构构成

欺诈应退一赔三

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 《国

家职业技能标准》， 育婴员为单

独的职业分类， 而母婴护理员为

家政服务员项下的细分。 针对婴

幼儿的部分， 育婴员的工作内容

更多， 需要掌握的知识更广、 要

求更高。

服务协议是育婴机构提供的

格式条款， 当双方对协议中约定

的 “育婴师” 理解存在争议时，

应作出对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利

的解释， 因此 “育婴师” 应当认

定为具有育婴员资格证书的育婴

员。

育婴机构指派不具有育婴

员资格证书的人员提供育婴服

务 ， 违反双方约定 ， 构成了欺

诈 。 对于履行不符合约定的部

分 ， 应承担 “退一赔三 ” 的法

律责任。

法院最终判决育婴机构退还

原告部分服务费 5000 余元， 并

“退一赔三” 赔偿原告 15000 余

元， 此外还需赔偿原告医疗费、

交通费 2000 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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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H48前成员陈慧婧与丝芭传媒解约
法院判处确认解约， 支付违约金 30万元

“护理员”“育婴员” 有啥不一样？

宝妈怒告育婴机构欺诈 法院判退一赔三

□法治报记者 陈颖婷

继黄婷婷与上海丝芭文化传媒

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丝芭文

化） 发生解约风波 ， 她因无力赔

偿， 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后， 偶像

团体 SNH48 前成员陈慧婧又与丝

芭文化对簿公堂。 企查查 APP 显

示， 近日，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

网上公开了陈慧婧与丝芭文化合同

纠纷的案件民事判决书。

女团成员诉称公司严

重违约

陈慧婧表示 ， 2016 年她与丝

芭文化签订 《专属艺人合约》， 成

为女子偶像团体签约成员后， 丝芭

文化并未按照约定为她提供培训和

演出机会 ， 也未尽力培养她 。 另

外， 陈慧婧认为， 其在被欺骗的情

况下签订了涉案合约 。 合约签订

后， 丝芭文化并未按照合同约定向

其提供海外演艺发展机会、 影视拍

摄、 代言广告等服务， 在其完成学

业归队时， 丝芭文化却违约要求签

订补充协议做网络直播。

陈慧婧认为丝芭文化严重违

约， 阻碍她职业发展， 给她造成了

巨大损失。 因此她将丝芭文化告上

法院， 要求解约。

丝芭反诉称为员工付

出良多

丝芭文化同意解决， 但不认可

陈慧婧所称严重违约行为。 丝芭文

化向法院提出了反诉， 称公司按照

合约约定积极履行其经纪义务， 为

陈慧婧提供演艺事业发展所需的演

艺培训； 提供演出剧场， 为陈慧婧

提供出道后公演的场地； 提供生活

中心， 为陈慧婧居住提供支持。 此

外， 在合约履行期间为陈慧婧提供

了大量的演艺活动机会， 并一直按

照合约约定定期向陈慧婧支付生活

津贴。 该合约履行至今， 丝芭文化

不存在违约行为， 且在丝芭文化的

努力下， 陈慧婧已取得了一定的知

名度。 然而， 陈慧婧向法院提起民

事诉讼， 单方面要求解除 《专属艺

人合约》， 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

拒绝履行合约。 综上， 丝芭文化认

为， 陈慧婧严重违反 《专属艺人合

约》 的约定， 辜负丝芭文化付出投

入和培养， 给丝芭文化造成了重大

经济损失， 陈慧婧应当承担违约赔

偿责任。 丝芭文化在综合考虑陈慧

婧目前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自愿降

低违约金数额为 100 万元。

法院：解约！

陈慧婧赔违约金30万

法院审理后认为， 陈慧婧直接

以起诉的方式要求解除合约， 丝芭

文化应诉后同意解除合约， 合约解

除。

而从本案双方履约情形来看，

根据丝芭文化提供的证据可以看出

丝芭文化为陈慧婧及其所属团队提

供专业的演艺经纪服务； 为陈慧婧

等成员提供生活中心住宿、 剧场公

演、 培训的场地； 为培养陈慧婧等

成员聘请声乐老师、 舞蹈老师； 每

月按约支付陈慧婧生活津贴及报

酬， 并为陈慧婧安排了各种培训活

动和演出， 提供包装、 宣传、 推介

等服务。

陈慧婧休假 2 年继续学业获丝

芭文化批准。 休假结束前， 陈慧婧

想归队继续履行合约， 丝芭文化考

虑到陈慧婧长久脱离团队， 长时间

没有参与演艺训练， 各方面技能有

所落后， 为使其在公演等演艺活动

中表现出最佳状态， 向其说明了归

队的流程， 要求重新进行培训， 符

合常理， 并无不当。 然而， 陈慧婧

于 2022 年 3 月向法院提出民事诉

讼， 要求法院判令解除 《专属艺人

合约》， 以自己的行为明确表示拒

绝履行合约 ， 不听从公司管理安

排， 其行为明显构成违约。 因此， 陈

慧婧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因陈慧婧未能遵守诚实信用原

则， 未能积极履行合同， 结合陈慧婧

在履行合同过程中的违约情况， 同时

考虑到合同履行期限、 陈慧婧违约时

间、 丝芭文化为打造 SNH48 女子团

体所支出的资金、 资源并结合经纪公

司培养演艺人员的特殊性、 高投入等

特点、 丝芭文化对陈慧婧的培养以及

投入、 陈慧婧的收入情况以及新冠肺

炎疫情对演艺行业的影响等因素， 法

院认为丝芭文化要求陈慧婧承担 100

万元违约金， 金额过高， 酌情予以调

整。

有关丝芭文化以虚假宣传手段吸

引陈慧婧签订合约， 未按照合同内容

履约向陈慧婧提供海外演艺发展机会

等， 由于证据不足不予采信。

最终， 法院判处确认陈慧婧与丝

芭文化（反诉陈慧婧） 签订的 《专属

艺人合约》 解除， 陈慧婧支付丝芭传

媒违约金 30 万元。

物流配送站长借助“阴阳合同”

侵吞公司房租20余万元获刑


